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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等待返國住宿費用保險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等待返國住宿費用保險金) 

107.11.14(107)華產企字第 289 號函備查 

108.12.27(108)華產企字第 329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以下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

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等待返國住宿費用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

海外旅行期間內，因遭受急難事故於海外醫療機構住院，於出院後安排返回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前所需額

外支出之實際住宿費用，本公司依本承保項目之約定，負賠償之責。但給付最高以五日為限。 

前項急難事故係指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或突發疾病而需住院接受治療，且連續住院七日以上

者；若被保險人住院期間需轉院治療者，該轉送期間亦計入於期間之計算。 
 
第二條  特別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懷孕分娩、早產、流產、其併發症或以此為直接原因所引致者，但因急難事故所致之分娩、

早產、流產者，不在此限。前述急難事故如發生於被保險人搭機期間，而被保險人事前未依照航空業者

規定提供適航證明並取得航空業者同意搭機者，本公司仍不負理賠責任。 

二、被保險人於出國前經診斷其身體狀況不適合旅行，或旅遊之目的係為診療或就醫者。 

 
第三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事故發生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費用單據正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

保險契約之約定。 

 

 


